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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600101     证券简称：明星电力     公告编号：2023-039 

 

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

第十二届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公告 

 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

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

担法律责任。 

 

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（简称“公司”）第十二届董事会第

十三次会议于 2023 年 10 月 26 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，会议通知

和会议资料已于 2023 年 10 月 23 日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向董事、监事

和高级管理人员发出，9 名董事全部参加了表决。会议的召开符合《公

司法》等法律法规及公司《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以

下议案： 

一、审议通过了《2023年第三季度报告》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9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《证券日报》

《证券时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的《四

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第三季度报告》。 

二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与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签订<金融业务

服务协议>暨关联交易的议案》 

董事会同意自董事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 2024 年 4 月 30 日期间，

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（简称“中国电财”）为公司提供存款业务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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结算业务、办理财务顾问及相关咨询业务等金融服务。公司在中国电

财的日均存款余额最高不超过 1,000 万元，并且每日存款余额最高不

超过 1,500 万元。 

中国电财给予公司的存款利率，不得低于中国电财为国家电网有

限公司（简称“国家电网”）其他成员单位提供的同类存款利率标准，

同时也不得低于同期主要商业银行为同类存款业务提供的利率标准；

中国电财为公司提供的结算金融业务服务费用，不得高于为国家电网

其他成员单位提供同类业务服务标准，同时也不得高于国内主要金融

机构同类业务服务标准。 

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事前认可意见及同意的独立意见。 

审议本议案时，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董事张勇、蒋毅、

白静蓉、石长清按规定回避了表决。 

会议授权董事长签署相关合同文件，授权经营层组织实施上述交

易所涉事宜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详见公司同日披露于《中国证券报》《上海证券报》《证券日报》

《证券时报》和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的《四

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签订<金融业

务服务协议>暨关联交易的公告》（公告编号：2023-040） 

三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的风险评估报告》 

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 

审议本议案时，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董事张勇、蒋毅、

白静蓉、石长清按规定回避了表决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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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。 

四、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在中国电力财务有限公司开展金融业务的

风险处置预案》 

公司独立董事对本议案发表了同意的独立意见。 

审议本议案时，与该关联交易有利害关系的关联董事张勇、蒋毅、

白静蓉、石长清按规定回避了表决。 

表决结果：同意 5 票，反对 0 票，弃权 0 票。 

详见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（http://www.sse.com.cn）。 

 

 

四川明星电力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3 年 10 月 26 日 

 

 

 


